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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提要 ：
为 了 增 强 中 央财权和财 力 ， 南 京 国 民政府在 1 9 2 7

—

1 9 3 6 年 间 先后 三 次 对 中

央和地方财政收 支 系 统进行改革 ，逐步 确 立 了 近代财政分税制 度 。 分税制 改 革是加 强 中 央

财权与 财 力 的 需要 ，
是地方 自 治发展的 需要 ，

是经 济发展的 需要 ，
也是近代 中 国 财政转型 的

需要 。 因此
，分税制 改 革符合历 史 潮 流 ，

加 强 了 中 央财权 ， 增 强 了 中 央 财 力
， 有助 于 中 央政

治集 权和政权巩 固
，
从 全 国 范 围 而 言 财权集 中 仍 需加 强 。 但是 ，

财政分权存在诸 多 失误 ，
进

而反噬集权努 力
，

而 且财政支 出 不 当
，
削 弱 了 统治合法性

，
中 央集权也随之成 为 泡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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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了加强中央财权
，
扩大 中央集权和巩 固统治 ，南京 国 民政府 1 9 2 7— 1 9 3 6 年先后推行 了 系列 的

财政制度改革 ，
尤其是分税制改革

， 确立近代财政分税制度 ，
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

，
对 当今财政体制

改革仍具有
一定的借鉴意义 。 学界 以往多关注于财政体制 内 容本身 ，

对改革原因很少 关注
，
对改革

之成败也莫衷
一是 。 本文将从现代化背景下的 集权与分权角 度综合分析 国 民政府分税 制 改革 的原

因与得失
，
以期有助于更深人探讨与准确把握 ，

并试图提供经验借鉴 。

一

、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 国 、地收支改革

从 1 9 2 7 年 4 月 到 1 9 3 7 年 7 月 抗战爆发前 ，
南京国 民政府先后 三次调整 中央 和地方财政收支 系

统
，逐步确立了近代财政分税制度 。

（

—

） 第
一次国 、地收支改革

1 9 2 7 年 6 月 ， 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实施 《划分 国家收人地方 收人暂行标准》及 《 划分 国家支 出地

方支 出暂行标准 》 。 根据
“

标准
”

，
中央和地方收人权限和未来变化如下 ：

表 1 1 9 2 7 年国 、 地财政收支划分表

收 人支 出

现行 （
1 1 项 ）

： 盐务税 、 关税 、 常关税 、烟 酒特税 、卷 烟特（
1 9 项 ） 中 央 党务费 、中 央立法费 、 中央监察费 、中 央考试

税 、煤油税 、厘金及邮包税 、矿税 、印花税 、 国有 营业 收人 费 、政府 及所属机关行 政费 、 陆海军及航 空费 、 中 央 内 务

国家及禁烟罚款费 、外交费 、中 央司 法费 、 中 央教育 费 、 中 央财 务费 、中 央

未来新税 （ 7 项
） ：
所 得税 、遗 产税 、 交易 所税 、 公 司及 商 农工费 、中 央 侨务费 、 中 央移 民费 、 总理陵墓费 、 中央官业



标注册税 、 出产税 、 出厂税及其他合于 国家性质之收人经营费 、 中 央工 程费 、 中 央年 金费 和中 央内外各债偿还费

现行
（

1 0 项 ）
：
田 赋 、 契税 、牙 税 、当 税 、商税 、船 捐 、 房捐 、

（
1

4 项 ） 地方党务费 、地 方立 法费及 自 治 职员 费 、 地方政

屠宰捐 、渔业捐及其他之杂税杂捐等府及所属机关费 、省放费 、公 安费及 蝥察费 、地方司 法 费 、

地方
未来新税 （ 6 项

）
： 营业税 、

地税 、 普通商业 注册税 、 使 用 地方教育费 、地方财务费 、地方农工 费 、公 有事业费 、地方

人税 、使用 物税及其他合于地方性质的收人工程费 、地方卫生费 、地方救恤 费和地方债款 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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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2 7 年国 、地税财政收支划分奠定 了 国 民政府分税制基础 ， 并在苏 、浙 、 皖 、赣 、 闽等省试行 。 由

于划分方案存在 问题
，虽为

“

均权
”

，
但税 收划分有所偏重 ，过于粗率 、分配不均匀等 ，而且控制省份有

限 、政权 尚 未巩 固 ，
该标准很快被新标准取代 。

（
二

） 第二次国 、地收支改革

1 9 2 8 年 1 1 月 ， 国 民政府财政部根据第
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原则 ， 颁布新 的收支划分标准 ，与 1 9 2 7

年方案相 比
，
国税收人增为 1 6 项

，
未来新税减为 5 项

；
地方收人增 为 1 2 项

，
未来新税减为 4 项

；
省市

县收入分配 由各省及各特别市 自定
，
报财政部查核 ；所得税得征收附加税 ， 但不得超过正税 2 0％

，其

他不得添设附加税 ；
新收入项实行时 ，

性质相抵触部分应 即废止 ，
性质相 同捐税应即 归并 ；

厘金及
一

切国 内通过税定期裁撤 ，
以六个月 为 限 ，

中 央负责施行 ，未裁撤前暂 由 中央接管
；

田 赋归 属地方 ， 但土

地税法大纲 由 中 央制定颁行
；
中央与地方收支虽划分 ， 如有必要 ， 或 由 中 央辅助 地方 ，或地方协 助 中

央 。
？ 国家 、地方支 出分别为 2 1 、 1 3 项

，
与 1 9 2 7 年方案差别不大 。

②

与 1 9 2 7 年相 比 ，新标准有长足进步 。 首先
，
原标准纯粹按 照税源划分 国 、 地税 ，

新标准采用税源

划分和补助金制度相结合方式 ，
兼顾各省不 同发展水平而造成的收人不均矛盾 ；其次 ，

新标准以补助

金调剂地方利益 ，

一

定程度上减少 了地方抵制 ，从 而强化了 中 央 的财权 ；最后 ，
新标准 给予地方

一定

财权 ，初步确立 了地方财政体系 。 但是 ，新方案也存在明显缺 陷 ，
尤其是事权与 财权不匹配 ，

省县财

政收支范围未划分 ，地方苛杂横行 ， 国民政府被迫实行第三次 国 、地收支改革 。

（
三

） 第三次国 、 地收支改革

1 9 3 5 年 7 月 ， 国 民政府颁布 《财政收支 系统法 》 ，
重新调整 国 、地收支标准

：
中央收人主要限于税

课收入
，其中部分要划拨地方 ：

直隶于行政 院之市分得 3 0 ％ 营业税
，
县 、直隶于行政 院之市各 分得

1 0 ％
、

1 5 

— 4 5 ％ 的土地税 。 地方收人范 围最突 出 之处是划分省与县两级财政 ，
省级财政收人与 中 央

不同之处在于税课和补助收人两项 ， 税课收入包括上述土地税 、
由 县市分得 1 5 

—

3 0 ％ 的房屋税 、 由 中

央分给 1 0— 2 0 ％所得税与 1 5 ％ 遗产税 。 县级财政税课收入包括土地税 、房屋税 、营业牌照税 、
使用牌

照税 、行为取缔税 、 由 中央分给 2 0— 3 0 ％ 的所得税与 2 5 ％ 的遗产税 、 由 省分给 3 0 ％ 的 营业税 ，

③其他

收入项均 与省 同 。

支 出 结构也分为中央 、省和县市三级 ： 中央支 出项 目 共 2 3 项 、省级 1 7 项
、
县市级 1 6 项 。 与 中央

支 出相比
，
省级除无国务支 出

、
司 法支 出

、
考试支 出

、
监察支 出 、 国 防支 出 、外交支 出 和侨务 支 出 外 ，

多

一项保安支 出 ， 另 外普通补助支 出 改为普通协助及补 助 支 出 ，
其他完全相 同 。 县市级支 出 与省基本

相同 ， 只 少一项移殖支 出 。
④

1 9 3 5 年财政改革确立 了 中央 、省 、县三级财政体制 ，
县级财政收支范 围逐渐明 确 ，县市被正式确

认为一级地方财政 ，提高 了县市地方财政 的地位 。 然而
，
新方案

“

依法许可 的税捐
”

规定则 为县级政

府滥征税捐大开方便之门 。 而且
，裁厘后 的地方财政缺 口 得不到有效抵补

，
地方政府负 债运行 ，新方

案 因而一再受到 地方抵制
，
被迫延期实行

，
后终 因抗 日 战争全面爆发未能施行 。

二 、南京国 民政府推行分税制 的原因

国 、地分权财政体制与 中 国传统中 央集权财政体制 明 显背离 ，但 国 民政府 自 成立始 ，

一直着力 推

行分税制改革 ，其背后确有深刻 的 政治与经济因素 。

① 吴兆莘 ： 《中 国税制史 》 ，上海 ：商务 印书馆 1 9 3 7 年版 ，第 1 2 9
—

1 3 1 页
。

② 李权时 ： 《 国地财政划分问 题》 ， 上海世界书局 1 9 2 9 年版 ， 第 5 1 页
。

③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： 《 中华 民 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五辑第一编 《财政经济 》 （

一

） ， 南京 ： 江苏古籍 出 版社 1 9 9 4 年 版 ，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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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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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6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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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 化进 程 中 的 集 权 与 分 权 ： 南 京 国 民 政府分税 制 改 革再 探讨 （
1

9 2 7
—

1 9 3 6
）

首先 ， 中央财权旁落 ， 急需增强 中 央财权与财力 。 民 国初期 ， 袁世凯政府 尚 能大体控 制各省 ，其

后军 阀割据 ， 地方任意截留 税款 ， 中 央财政陷人严重赤字 ， 只有靠 出卖 国家主权借债度 日 。 国 民政府

成立次年即
“

统一全国
”

，但真正控制 的省份仅苏 、浙 、 闽 、皖 、赣等五省 ，其他省份实际上仍 由地方实

力派控制 ，地方大量截 留财政收人 。 财政部 1 9 2 8 年报告称 ：

＂

但依 国家方面财政观察 ， 川 、 滇 、黔 、秦 、

陇 、晋 、热 、察 、绥 、东三省及宁夏诸省 ， 除海关收入外 ，
实际上犹未入于财政范 围 。 至若两 湖两广 ， 均

在十八年春夏平定桂系 以后 ，
始陆续收 回 。 鲁豫两省 ，

亦复于十八年夏 ，
日 兵及冯军撤退后方隶属 中

央 。 在本年初及大部分会计年度 中 ，
政府虽负全 国责任

，但除关税外 ，仅五省财政受 中央之支配 。

” ？

因此
，若 中 央集 中所有财权

，必然遭致地方反对而无丝毫之功 ，
因 而只 能采取

一种既能集 中财权 、 又

适 当满足地方要求 的财政体制 ，
分税制 即 为最适宜的选择 。 即使 如此

，
南京政府还是付 出 了高 昂代

价
，
如接收平津与东北地 区财政机构时与其实际控制者阎 锡山 与张学 良讨价还价便可见

一

斑 。② 因

此 ，
分税制是 当时 中央政府无奈 的制 度选 择 ，

“

这种划分并非是一项政策
”

，
与其说是

一种体制 ，还不

如说是
“

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承认
”

。③

其次 ，
地方 自 治发展

，
需要建立均权的分税制 。 根据地方 自 治的 要求 ，

必须划 分国 、地财政 ，这被

视为共和政治 的
一部分 。 民国初年

，
分税制 已被社会承认与接受

，
以孙中 山 为首 的革命党人 ，

反对专

制集权 ，必然要推行分税制 。 孙 中 山 1 9 2 1 年就 职非常大总统时说 ，

“

集权专 制 为 自 满 清 以 来 之秕

政
”

，
而

“

欲解决中央 与地方永久之纠纷 ，
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 自 治

，
自 订省宪法 ，

自 选省 长 。 中央分

权于各省 ，
各省分权于各县

”

。
④ 国民政府第

一次财政会议 即指 出 ：

“

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重 ，乃总

理手定政纲 ，
吾党奉为圭臬 。 兹所谓统一财政者

，乃统一 中 央之 财政 。 故 中 央财政应取 中 央集权主

义 ，非并地方财政而统
一

于 中 央也 。

”

再次
，近代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 的需求 。

1 8 4 0 年以后 ，
中 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 ，

1 9 1 2 年

至 1 9 2 2 年 6 月 1 0 年间 ， 在农商部注册的 工商企业达 7 9 4 家 ，资本总额近 3 2 1 8 3 万元 。
⑤ 民族资本工

交企业资本总额从 1 9 1 3 年 2 8 7 4 1 万元增 加到 1 9 2 0 年 5 7  9 7 7 万元 。
？ 由 于近代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

受到封建财税制度 的束缚和压制 ， 随着经济实 力 增强 ， 近代资产 阶级 自 然要求建立
一

套能体现和维

护其利益的 近代财税制度 ，
以 引 导 、刺激和扶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， 这是近代财政体制转型 的重要

物质基础和原因 。

最后
，
中 国近代财政体制转型的需要 。 晚清时期 ， 中 国原有财政体制 已无法适应现实和 时代的

需求 ，传统封建财政体制 已 渐崩溃 ，
必须变革传统财政体制 ，

建立新型财政体制 。 随着近代西方财税

思想大量传人 中 国 ，
分税制思想广泛流行。 在欧风美雨影响 下 ，

中 国 逐渐施行符合现代租税原理的

财政体制 ， 晚清时 已开始筹备划分 国 、地税 ， 只是苦于标准难寻 ，遂乃彷徨莫决 ，

？北洋政府 已 经划分

国地税 ，南京国 民政府分税制既继承了北洋政府 的财政制 度 ， 又满足 了 近代财政体制转型的 需要 。

凡此种种 ，均促使南京 国 民政府克服重重阻力 ，着力 推行分税制 ，
逐步建立起 国 、地财政体制 。

三 、对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 的评价

学界对国 民政府分税制改革的评价持肯定之意 ，
且多从财政制 度本身讨论 。 但是 ，

财政是 国家

赖 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，

“
一个民族 的精神 、文化水平 、

社会结 构 以 及政策所 预备 的行为等——所有

① 秦孝仪编
：
《 中 华 民国经济 发展史 》 上册 ，台北 ：近 代中 国 出 版社 1 9 8 3 年版 ， 第 3 8 1 

—

3 8 2 页 。

② 张连 红 ： 《 整合与互动 ： 民 国 时期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 》 ，南京师范大学 出 版社 1 9 9 9 年 版 ，第 6 6
—

7 2
、 9 9
一

1 0 4 页 。

③ ［ 美 ］ 费正清主编 ，章建刚等译 ： 《 剑桥中 华民国史 》上册 ，上海人民 出 版针 1 9 9 1 年 版 ， 第 1 1 7 页 。

④ 孙 中 山 ： 《孙 中 山全集 》第 6 卷 ， 中华 书局 1 9 8 5 年版 ， 第 5 3 1 页 。

⑤ 中 国 社科 院近代 史所等 ： 《 五 四爱国 运动档案资料 》 ，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1 9 8 0 年版 ，第 2
—

6 页 。

⑥ 许涤新 、吴 承明主编 ： 《 中 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》第 1 卷 ， 人民 出版 社 1 9 9 9 年版 ， 第 1 0 4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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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都反映在它的财政史当 中
”

。
？ 因此 ，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 的分税制改革不

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体现和重要内容 ，
而且直接对 中 国现代化进 程产生重大 的影响 。 现代化启 动后 ，

为形成统一的 全国经济和政治 网络 ， 加强国家 内部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 ，
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 ，

而要达到这
一

目 标 ，
关键是建立

一个具有现代取 向高效有力 的 中 央政府 ，
这是现代化早期 的普遍法

则 。
② 国民政府时期 ，传统政治秩序 、

中央权威和资源 已分散和瓦解 ，
新 的 中央权威正在形成 。 中 央

权威能够形成并稳 固 ，
关键在于财权 ，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加强 中央权威的经济手段 ， 是 中央与地方

关系 的关键性变革 。

（

一

） 分税制符合历史潮流

国民政府承继晚清 以来 中央财权集 中趋势 ，并继续加强 。 晚清时期 ， 随着封建 中央政府权力逐

渐崩溃 ，
地方权力 逐渐膨胀 ， 中央财权受到 西方列强 、地方政府和 军阀的严重挑战 ， 日 益

“

外移
”

和
“

下

移
”

，
地方政府不断侵 占原属 中央的收人 ，

中央 财力越来越仰仗于地方 ，
外重 内轻 、积重难返局面渐成

定局 。 虽然清政府开始仿效西方建立近代财政体制 ，
并于 1 9 1 0 年尝试建立预决算的新型财政体制 ，

试图通过清理财政和 国 、地财权划分来削 弱地方势力 ，
加强 中 央 财权 ，但收效甚微 。

辛亥革命后 ，
共和分权思想流行 ，

中 央与 地方财权划分再次提上 日 程 。 1 9 1 2 年 1 1 月 ，北京政府

财政部颁行 《 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 》和 《 国家费 目 地方费 目 标准案 》 ，
首次划分中 央 与地方财政收支

项 目
，
规定地方特别税有妨碍国税者或财政部认为不正 当者 ，财政部得禁止其征收 ， 另外 对地方附加

税也有规定 ，
田 赋附加税不得超过 3 0 ％

， 营业附加税不 得超过 2 0 ％
， 所得附加税不得超过 1 5 ％ 等

等 。
③ 不过

，
法案 中地方税源过于狭窄 ，地方财政根本无 法维持 ， 因而遭致各省不 满 。 1 9 1 4 年 6 月 ，

袁世凯政府重新恢复地方解款中央 的 旧制 ，第
一次 国 、地收支划分失败 。 袁世凯去世后 ， 中央权力再

度削弱
，
全国 出 现军阀割据局面 ， 各省军阀和部分民众也鼓吹联省 自 治

，
极力扩大地方财权 。 受此影

响 ，
1 9 2 3 年

，
曹锟颁布

“

天坛宪法
”

，
对中央与 省的财政收支划分作 了较大调整

，
详细划 分 了 中 央与地

方之间的 收支范 围和标准 ，
最突 出 的是将中 央与 省之间 争执不下 的 田 赋划 归 省财政

，
以迎合各省军

阀
，争取其支持 。 不过 ，

法令次年便随曹锟倒 台而废止 。 总 体而言 ，
加强 中 央财权

， 确保中 央财政收

人是清末以来的发展趋势 ，不论是清廷 ， 还是北洋政府 ，都试 图划 分国 、 地税 ，
加强 中央财权 ，

限制地

方征税权 ，但均徒具形式而已 。

因此 ， 国 民政府分税制改革符合近代 中 国发展 的历史潮流 。 分税制是整理财政 、巩 固政权 的重

要手段 ， 它较为合理地处 理了 中 央 与地方的 关系 ，
为 中 央财政提供 了 可靠来源 ， 中 央 财权渐趋统一 。

1 9 2 7
—

1 9 3 6 年政府债款收入除外的实收数从 7 7 ． 3 百万元上升到 12 9 3 ． 3 百万元 ， 占 总收人 比重最高

可达 8 3 ． 1 ％ 。
？ 中央财权集 中 和财力增强 ，显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能 ，

加强政治上 的集权 。

然而 ，
税改后 中央财力 仍严重不足

，
财政汲取能力颇受诟 病 ，

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平均 为 2 ．  8
—

5 ％
，

⑤有 的学者估算更低 ，
在 1 ． 8 

—

3 ％ 之间
，

？而 同期世界其他工业化 国家的 财政汲 取能力 大都在

2 5 ％ 以上 ，
二者远不能相 比 。 当然 ，

中央财政汲取能力 低有 多方 面原 因 ，
如控制 区域有 限 、 国地税划

分不当 、关税主权不完整 以及收入被地方军阀或政府截 留 等 。 国 民政府 中 央财政汲取 能力偏低 ，无

法满足现代化初期政府履行最小职能的财力需求 ， 提供公共产品 、 国防 、法律及秩序和财产权保护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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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 化进 程 中 的 集 权 与 分权 ： 南 京 国 民 政府 分 税制 改 革 再探 讨 （
1 9 2 7
—

1 9 3 6
）

存在严重问题 。
？

因此 ，从全国范 围而 言 ， 中 央 财政集权 严重 不足 ， 小范 围 内 可能存 在过 度 问题 （集 权不 当 更准

确 ） ，不过二者不能混淆 。 因此 ， 中 央政府仍需加强财权 ， 扩大财力 。

（
二

） 分权失误

现代化启动后 ，
政府职能 日 益增多 与复杂 ，

一个全面集权的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管理 ，
因 而必须在

政治 、经济等方面适当分权 ，
以适应社会发展 。 国 民政府财政分税体制 的建立基本吻合 现代化潮 流 ，

但是政府分权并非 中 央完全集权或有效掌控国家后的主动行为 ， 而是在集权进程中 的被迫与无奈之

举
，
因而造成诸多问题 。

首先
， 国 、地税划分不 当

，抑制 了 中央财力较快增长 。 西方国 家工商业发达 ，
税制 以直接税为主

，

田 赋属 地方为最佳选择 。 国 民政府 国 、地税划分借鉴 了西方财政理论 ，地方财政收人以农业性 、手工

业性收入占绝大多数
， 中央 以工商业税 为主要税源 ， 集中在 当时并不发达且只 占 全 国 国 民生产总值

3 1 ． 4 ％ 的制造 、服务业上 。
？ 这种改革未免过于超前 ，

脱离 国情 ， 负面影响极其严重 ， 大大削 弱 了 中 央

财政汲取能力 。 田赋传统上一直属 国税
，
是中央主要财源

，
晚清时渐被地方截留

，
南京政府无力控制

广大农村 ， 于是干脆划 归 地方 ，听凭省级行 政部 门享受这种权力 ，
也避免 乡 村问题 困扰 。

③ 其后虽努

力调整 ，试图控制部分土地税款 ，但效果有限 。 而且 ，权力 下放 的最大缺点在于风险 ， 不恰 当 的授权

将损害组织的整体利益 ，

④即地方胡作非为 的恶果最终 由 中央 品尝 ，
中 央统治合法性必将被侵蚀和 削

弱 。 虽然土地税法 由 中央制定 ，但实际征收与管理权 限在地方 。 税收管理对于决定 实际的税收制度

起着关键作用 ， 而不是法定的税收制度 ，
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就是税收政策 。

⑤ 中 央政策数次整理

田赋 ，但收效甚微 ，地方还是为所欲为 ，附加不断 ，原因 即在此 。

其次 ，
财权与事权脱节 ，

造成地方苛杂繁兴 、摊派横行 。 1 9 2 8 年 国 、地税划分时 ，

“

地方
”

以省 、县

为一级
，县 （市 ） 收人 由各省 自 行决定

，结果
“

所有划归地方之税源全由 省级把持
， 鲜有将某项税

一部

分给与 县者
”

， 但
“

省或中央事务堆积于县
”

，县
“

经费无着 ，
辄令就地筹款

”

，

“

县地方事业受经费 限无

法进展
”

， 因而
“

土地为 附加摊派之主要对象
”

，

“

致农村经济有崩溃之虞
”

。
？ 1 9 3 5 年国 地税划分有

所改善 ， 省级收人减少 ，县级收人增加 ， 但仍存在 明显缺陷 。 如 ，

“

省之收人减少 ，财政之感困难无疑 ，

且所定各级税收分配 ，
往返解送 ，殊嫌过繁

，
及分配比例之确亦至不易

”

。 省 、县级收人与支 出增减应

匹配 ，

“

而该法所定者 ，
省县几完全相 同 ，范 围既不确定 ，施行 自 多困难

”

。
？ 现代化 中 的地方政府职

能 日益扩大
，

“

各项管 、教 、养 、卫事业开支也 日 渐增多 ，
所有不足之数就不得不 出 自 附加 、摊派或另 兴

其他苛杂之
一途 。 由于也形成地方政府附加摊派泛滥 ，苛捐杂税横行的局面

”

。
⑧

再次 ，税负 不公平 。 中 央税收收入 以关 、统 、盐等商 品税为 主 ， 征税 对象集 中在需求弹性较低 的

日用 品 ， 如关税中 的消 费品 、统税中 的棉纱 、火柴 、水泥 、麦粉 、熏烟 、 啤酒和火酒 ，盐税中 的食盐等 ，这

些商品税容易转嫁 ，最后主要 由 消费者负担 。 由 于不征所得税 （ 1 9 3 6 年 1 0 月 才开征 ） ，这种税率递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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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本文考虑 当 时国情 ， 仅列最重要 的前四 项 。 世界 银行 编著 ， 蔡 秋生 等译 ： 《 1 9 9 7 年世 界发 展报 告 》 ，
北 京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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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税收给普通消 费者带来与富人同样沉重的负担 。
？ 根据学者对 1 9 2 7

—

1 9 3 6 年间 税负 的测算 ， 当 时

不是总体负担过重 ，
而是人均税负 不均 。 以商品税 为主 的间接税对分配具有累退性 ，

收入越低税 收

负担越重
，
收人越高税负越轻 。 2 0 世纪 3 0 年代前期 占人 口 6 ． 5 ％ 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占全部国 民收入

的 2 3
．
 6 ％

，而与普通百姓负担 的税收额基本相 同 ，
这也是当 时 民众深感税负沉重的原 因之

一

。
②

（
三

）
集权后财力支 出 不 当

马克斯 ？ 韦伯指 出
，
统治合法性分为三类 ：

一是建立在对个人超凡魅力产生归顺之心 基础上 ，

二

是建立在对传统怀有 臣服之意基础上 ，
三是建立 在法理表示认 同基础上 。

③ 蒋介石领导的 国 民政府

的统治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 ，蒋介石在其嫡 系亲信之外极少有个人超凡魅力 可言 ，
更缺乏 可令 臣服

的传统神圣 。 国 民政府建立后 ，
获得合法性 的唯一途径是真正继承孙 中 山 的三民 主义 ，厉行现代化

改革 ，推进经济建设 ，
逐步建立一套获得 民众认 同 、顺应现代化潮流的制度 ，并极力贯彻落实 ，使阶层

都从中获益 ，从而不断扩大统治合法性 。 集权后中 央财力 虽然有 限 ， 但若 能将有 限财力 用于现代化

建设 ， 尤其是经济建设 ’扩大税基 ’巩固现有政权 ， 同时在更强大的财力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 ，形成

良性循环 ，最终将不断扩大统治合法性 ， 政权得 以长期巩 固 。

然而
， 蒋介石 出身军人 ，

过分崇 尚 和迷信武力 ，
在军 阀政治 中是能手 ，

新 的角 逐 中却没有多少 才

干
，

④企图通过武力建立全 国范围 内 的有效统治 ，并将此作为政府的首要 目 标 ，军事开支优先 ，将有限

的资源投人到 战争 中
，现代化建设则暂缓

一步 。 中 央财政支出 压力
一直 巨大

， 其 中 以军费和债务费

开支为主体 ，
而以军费为最大开支项 。 1 9 2 8

—

1 9 3 2 年的政府财政开支款项 中
，常有 7 0％ 以上是军费

和债务费开支 ，
其 中军务费约 占 4 0 ％

，
债务费约 占 3 0 ％ 。

？ 其他支 出在预算总支 出 和实际总支出 中

比例很低 ， 只有 7— 1 2％ 用于管理征税机构 ，

8
—

1 3 ％ 留 作政府机构开支和进行生产 。 实际支出 中 ，
建

设费所 占 比例最低时仅为 1
．

3 ％
 ，最高仅为 3

．
8 ％

，平均 2 ． 3 ％
。
？ 1 9 3 3— 1 9 3 6 年 国 民政府真正属 于

建设性 的实际支 出从来没有超过 总支出 的 4 ％
， 实业 、 交通 、建设及教 育文化事业等平均每项不 及

1 ％ 。
？ 财政集权后的不当支出 ，侵蚀和 削弱 了 统治合法性 。

因此 ， 国 民政府财政分税体制加强 了 中央 财权 ， 扩大了 中 央 财力 ， 但从全 国范 围而言集权仍不

足 ，财政汲取能力偏低 ，制约 了政府行为能力
；
而且分权存在严重失误 ， 国 、地税划分不 当 、事权与财

权脱离和税负 不公平 ，
造成中央财力不足 ，

地方财政人不敷出 ， 苛杂繁兴 、 摊派横行 ， 民众 怨声载道 。

更严重 的是政府集权后财力 支 出不 当 ， 始终 未能转人推进现代化建设上 ，
未将有 限财力 投人现代化

建设 ，
导致 国 民政府合法性的彻底丧失 。

（ 责任编 辑
：
高 超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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